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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市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电炉废气

CEMS 比对检测报告

一、任务由来

华亭市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位于甘肃省华亭市石堡子工业园区。受华亭市乐华冶

化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对其电炉废气 CEMS 进行了烟气排放

连续监测系统比对检测，根据现场检测数据编写了本检测报告。

二、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836-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76-2017）。

三、检测内容

1、污染源检测点位

华亭市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电炉排气筒出口。

2、检测项目

颗粒物、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湿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含量。

3、检测分析方法

废气手工采样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体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中有关采样要求进行，检测项目及分析方法详见表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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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检测项目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 检测点位 检测点烟道面积（㎡） 检测项目

电炉废气 排气筒出口 1.77
颗粒物、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湿度、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含量

备注 比对检测期间，CEMS 烟气系统速度场系数为 1.00%。

表 3-2 检测仪器及分析方法一览表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方法依据

检测仪器型号

手工检测 在线监测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

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崂应3012H型自

动烟尘（气）测

试仪 2015-008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烟

气在线连续监测

系统

烟气流速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标准》

GB/T

16157-1996

烟气温度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

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

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氧含量 电化学法
《空气和废气检

测分析方法》

烟气湿度 阻容法 HJ 836-2017

崂应1062A型阻

容法烟气含湿

量检测器

四、考核指标

烟气 CEMS 比对检测评价指标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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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比对检测评价指标

检测项目 评价指标

颗粒物 准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

＞200mg/m3时，相对误差为±15%；

＞100mg/m3～≤200mg/m3时，相对误差为±20%；

＞50mg/m3～≤100mg/m3时，相对误差为±25%；

＞20mg/m3～≤50mg/m3时，相对误差为±30%；

＞10mg/m3～≤20mg/m3时，绝对误差为±6mg/m3；

≤10mg/m3，绝对误差为±5mg/m3。

气态

污染物
准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57mg/m
3
时，绝对误差为±17mg/m

3
；

≥57mg/m
3
～＜143mg/m

3
时，相对误差为±30%；

≥143mg/m
3
～＜715mg/m

3
时，绝对误差为±57mg/m

3
；

≥715mg/m
3
时，相对准确度≤15%。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41mg/m
3
时，绝对误差为±12mg/m

3
；

≥41mg/m
3
～＜103mg/m

3
时，相对误差为±30%；

≥103mg/m
3
～＜513mg/m

3
时，绝对误差为±41mg/m

3
；

≥513mg/m
3
时，相对准确度≤15%。

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其它气态污染物排放浓度：

相对准确度≤15%

氧量 准确度
＞5.0%时，相对准确度≤15%；

≤5.0%时，绝对误差为±1.0%

烟气流速 相对误差
流速＞10m/s 时，不超过±10%；

流速≤10m/s 时，不超过±12%。

烟气温度 绝对误差 不超过±3℃

烟气湿度 准确度
湿度＞5.0%，相对误差为±25%；

湿度≤5.0%，绝对误差为±1.5%。

注：全部满足表中各项要求才能判定为合格；分段的浓度值当单位是 mg/m
3
时，均指的是标态干

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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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况负荷

CEMS 比对检测期间，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比对检测在同一状态、同一时段下进行。

比对检测期间，工况负荷见表 5-1。

表 5-1 比对检测期间工况负荷

污染源 检测时间 额定负荷 实际负荷 工况负荷

电炉废气 2021-11-8 50t/d 20t/d 40.0%

六、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现场检测前，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76-2017）的要求，对检测仪器进行了检测前仪器校准。在此

期间该企业生产稳定，检测结果有效、数据具有可比性；

2、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标准（或推荐标准）分析方法，检测人员通过技术培训

和安全教育合格后上岗；

3、采样仪器用标准流量计进行流量校准，并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规范》、《固

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质控数据见

表 6-1；

4、采样过程中及时填写采样记录和样品标签，做到准确无误，样品交接和处理按

制度执行，确保样品不混淆，不遗漏；

5、检测分析人员如实填写分析原始记录，检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

校准、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6、采样前、采样后平衡及称量时，保证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条件一致；



本 报 告 第 7 页 共 9 页

报告编号：GSZXJC21111804

7、烟气检测仪器通过青岛崂山应用技术研究所“一氧化碳干扰试验测试”，该仪

器适用条件范围二氧化硫浓度最高值为 5714mg/m3；一氧化碳浓度最高值为 5000mg/m3，

在此适用条件范围内，均可使用对应仪器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二氧化硫。

表 6-1 废气质控结果表

检 测 项 目

质 控 样

测定值 标准值 评价标准 示值误差 结果评价

颗

粒

物

采样头（g） 13.75193 13.75194
绝对误差

±0.00020g

-0.00001g

合格

采样头（g） 13.07536 13.07539 -0.00003g

二氧化硫（mg/m
3
）

1005 986

相对误差±2%

1.93%

合格501 506 -0.99%

46 45.7 0.66%

一氧化氮（mg/m3）

674 684

相对误差±2%

-1.46%

合格293 288 1.74%

49 49.8 -1.61%

一氧化碳（mg/m
3
）

1521 1510

相对误差±2%

0.73%

合格506 516 -1.94%

52 51.9 0.19%

氧含量（%） 10.0 9.98 相对误差±1% 0.20% 合格

七、比对检测数据及结果

检测数据及结果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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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比对检测汇总表

企业名称 华亭市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比对检测单位 甘肃中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1-11-8

点位名称 华亭市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电炉排气筒出口

自动监测设备名称 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

制造单位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型号及编号 CEMS-2000；CA321840278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比对方法 自动监测方法

颗粒物 重量法 后向散射法

烟气流速 皮托管法 S型皮托管法

烟气温度 热电偶法 铂电阻法

氧含量 电化学法 电化学法

二氧化硫 定电位电解法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氮氧化物 定电位电解法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检测项目 检测时间 比对检测数据 自动监测数据 评价标准 比对结果

颗粒物

(mg/m
3
)

9:00-9:09 11.8 8.1

绝对误差
±6mg/m

3

-3.70mg/m
3

9:11-9:20 12.4 8.0 -4.40mg/m
3

9:27-9:36 12.8 8.2 -4.60mg/m3

烟气流速

(m/s)

9:00-9:09 1.9 2.0

相对误差

±12%

5.26%

9:11-9:20 2.0 2.0 0

9:27-9:36 2.1 2.0 -4.76%

烟气温度

(
o
C)

9:00-9:09 81 80.4

绝对误差

±3
o
C

-0.60
o
C

9:11-9:20 82 81.9 -0.10
o
C

9:27-9:36 84 83.1 -0.90oC

烟气湿度

(%)

9:00-9:09 1.0 0.9

绝对误差

±1.5%

-0.10%

9:11-9:20 1.0 1.0 0%

9:27-9:36 1.0 1.1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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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1 比对检测汇总表

检测项目 检测时间 比对检测数据 自动监测数据 评价标准 比对结果

二氧化硫
(mg/m

3
)

9:41-9:45 114 110

相对误差
±30%

-3.51%

9:49-9:53 108 104 -3.70%

9:57-10:01 102 99 -2.94%

10:04-10:08 135 132 -2.22%

10:11-10:15 123 120 -2.44%

10:19-10:23 81 79 -2.47%

氮氧化物
(mg/m3)

9:41-9:45 78 75

相对误差
±30%

-3.85%

9:49-9:53 76 74 -2.63%

9:57-10:01 54 50 -7.41%

10:04-10:08 150 146
绝对误差
±41mg/m

3 -4.00mg/m
3

10:11-10:15 42 46
相对误差
±30%

9.52%

10:19-10:23 32 35
绝对误差
±12mg/m

3 3.00mg/m
3

氧含量(%)

9:41-9:45 19.1 19.6

相对准确度
≤15%

3.68%

9:49-9:53 19.0 19.5

9:57-10:01 18.9 19.5

10:04-10:08 18.8 19.4

10:11-10:15 19.3 19.5

10:19-10:23 18.7 19.4

比对检测
结果

颗粒物、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湿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含量均符合指
标要求。

报告人： 审核人： 签发人：张飞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报告结束****


	华亭市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电炉废气
	CEMS比对检测报告
	一、任务由来
	二、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标准》

